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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2〕9 号 

荆州区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         2022 年 9 月 6 日 

 
 

关于招标合同信息公示的指导意见 
 

为进一步推动招投标活动阳光透明，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

部门《关于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规制度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主体

行为的若干意见》的精神，我区拟从 2022 年 9 月 8 日起启动招

标合同信息公示工作。现就实施招标合同信息公示提出如下意

见： 

一、合同公示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合同订立情况：1.招标项目名称、项目编号（如有），

招标人和中标人名称及社会信用代码；2.合同编号、合同金额、

合同签署时间；3.合同主要内容、履行期限和地点；4.其他依法

应当载明的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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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合同变更、终止和解除等情况：1.合同变更的，应参

照合同订立情况的公开内容，公布变更后合同的有关情况；合同

终止和解除的，应公布合同终止和解除的有关情况；2.其他依法

应当载明的内容。 

二、公示渠道 

荆州区人民政府网（http://www.jingzhouqu.gov.cn/）重

点领域信息公开栏。（在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合同公示按市统一

要求发布） 

三、工作要求 

1.招标人应当在自合同签订后的 5个工作日内发布合同订

立情况；在合同变更、终止和解除等情况处理完成后 5个工作日

内发布有关情况。 

2.区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对全区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

标合同信息公示工作进行指导，各行政监督部门按职责分工对本

领域招标投标合同信息公示工作进行监督管理。 

3.任何单位或个人认为招标投标合同信息公示行为不符合

招标投标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本规定的，可向相关行政监督部门

举报。 

 

附：合同公告（模板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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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公告（模板） 
 

一、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合同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项目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五、招标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六、合同主体 

招标人（甲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社会信用代码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标人（乙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社会信用代码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七、合同主要内容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七、履约期限及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八、合同签订日期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九、合同公告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九、其他补充事宜： 


